四川省教育厅关于2011年度“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1〕580号)
发布时间：10/12/2011 
川教函〔2011〕580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2011年度“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省内各高等院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意见》（川教〔2011〕149号）文件精神，现将2011年“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本年度“质量工程”建设，分四个类别，13个项目及若干子项目。
（一）学科建设
项目1．优势学科。面向全省本科院校，支持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现有重点学科建设，突出优势、巩固特色，促进省级重点学科尽快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优势学科，并依托现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努力创建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学科。支持183个省级重点学科开展建设，重点资助3个一级学科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3个二级学科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29个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部分有特色的省级重点学科项目加强建设。
（二）专业综合改革
项目2．特色专业。面向全省高校,主要在现有省级及以上特色专业中重点资助50个左右,按照立体式、系列化、集成式的建设思路，集成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课程与教材、实验室与实习基地等建设项目,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师队伍、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影响本科专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进行综合改革，强化内涵建设。除新建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可以酌情少量在已有特色专业之外新申报外，其余高校原则上不再新申报。
另面向全省本科院校重点资助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缺专业。
项目3．教学团队。面向全省高校,在现有省级及以上教学团队中重点资助50个左右，优化团队合作机制，共享教学经验，开发教学资源，推进老中青相结合，加强青年教师培养，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项目4．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面向全省本科院校，遴选并资助25个左右条件好、质量优、示范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整合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教学团队等建设，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
项目5．精品课程。面向全省高校,在现有省级及以上精品课程中重点资助200门左右,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强化教学梯队、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建设一批精品开放课程。
项目6．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面向全省本科院校，重点资助20门左右双语教学课程，由具有海外留学或进修背景教师主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立足学科前沿，拓展学生视野，致力于国际化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我省高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项目7．优秀教材。面向全省高校，遴选并资助200种左右体例、内容、方法、手段新颖的省级优秀教材，不断推进教材更新和改革，强化教学资源建设。
（三）实践教学
项目8．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面向全省本科院校,在现有省级及以上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重点资助25个左右，大力开展实验教学体系、内容、模式、方法、手段改革和队伍建设，持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项目9．示范实习、实训基地。面向全省高校，遴选并资助25个左右示范实习、实训基地，整合各类实践教学资源，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社会有关部门合作共建一批高等学校共享共用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项目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面向全省本科院校，重点资助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100个左右。开展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支持在校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开展研究的创新性实验项目，促进学生自主创新兴趣和能力的培养。
项目11．大学生能力竞赛与训练项目。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牵头组织开展10个左右具有较大影响和广泛参与面的大学生竞赛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省内高校之间的交流。
（四）其他
项目12．教学改革项目。面向全省高校，在现有省级立项基础上重点资助300个左右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也可以针对新形势下人才培养领域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遴选部分新课题申报重点资助项目。
项目13、公共服务平台和示范共享项目。支持有条件的本科院校牵头组织实施全省性公共服务平台和示范共享项目建设，促进省内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带动全省高校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上述项目：项目1中的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不必申报，由省教育厅按照有关办法直接资助，其余项目由学校根据自身学科发展需求经申报后由省遴选；项目2-11务必以学科、专业或实验（实践、实习）教学中心为平台整合申报；项目12-13分别申报，其中项目12也可以根据其主要内容归并入专业综合改革类或实践教学类申报。本次批准立项的项目若与教育部“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名称不符但建设内涵一致的则视为教育部该项目的省级立项。
二、经费保障
（一）经费资助标准
2011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经费基本标准如下：省级重点学科文科类10万/个、理工类20万/个；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文科类20—30万/个、理工类40—50万/个；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按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资金投入安排；特色专业20万/个；精品开放课程2万/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5万/门；教学团队10万/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万/个；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10万/个；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5万/个；优秀教材2万/种；教改研究与实践项目2万/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2万/个，大学生能力竞赛与训练项目、公共服务平台和示范共享项目经费资助另行确定。
（二）经费保障方式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由财政专项经费和学校自筹经费共同解决，并按照如下原则进行投入：
1．省级财政经费为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的配套经费，重点支持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地方本专科高校，支持的项目从各高校申报并经省上批准的2010和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计划中遴选。鼓励高校自筹经费开展其他相关项目建设。
2．未纳入四川省“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学校须自筹经费开展项目建设，建议学校按照不低于省教育厅规定的项目建设经费标准投入建设经费。
3．各高校要切实加大“质量工程”项目建设资金投入，项目批准立项后，应确保相应配套经费及时到位，以保证项目按计划实施。
三、工作程序
（一）各高校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并参照省财政配套的经费额度（已下达，详见川财教〔2011〕179号）、学校自筹经费额度及项目建设经费标准组织校内遴选申报。
（二）各高校申报“优势学科”建设项目时，除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外，其它省级重点学科和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申报由省教育厅学位办负责受理；除“优势学科”外，其余项目的申报由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负责受理。
（三）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各高校申报的项目进行统一评审遴选，确定立项建设的“质量工程”项目。
四、申报要求
各高校应按照《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意见》（川教〔2011〕149号）文件精神，充分考虑本校实际情况，按照立体式、系列化、集成式的建设思路，全面规划，认真组织实施本校项目的遴选和申报工作。
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地方本科高校应以不低于所获省级财政配套额度组合申报建设项目，其他建设项目按自筹经费额度组合提出申报申请；未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本科高校应参照学校自筹经费额度及项目建设经费标准组合提出项目申报申请。
“质量工程”专项项目申报材料应包括学校正式文件、项目申报表（附件1）、子项目申报表（附件2）和学校联系人信息表（附件3）。自筹经费建设的项目，学校还需提供《预算经费分配通知单》复印件。各校务必于10月25日前将纸质材料（一式二份）和电子材料报送我厅高教处、学位办。所有附表均需报送电子表格，请以“××学校××项目”为文件名发往高教处邮箱：scgjzlgc@126.com、学位办邮箱：scxwb001@163.com。
联系人及电话：高教处  高  波   028—86110643
              学位办  朱道辉   028—86117206
附件：1.四川省“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表
2.四川省“质量工程”子项目申报表
3.四川省“质量工程”学校联系人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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